奉青发〔2008〕21号

关于申报2008年度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

创建单位”的通知

各乡镇团委、各中学团委、县级各部门、驻奉各单位团组织：
2008年，全县各级团组织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和依靠党建带团建，逐步形成了团县委、基层团委、基层团支部整体联动的良好态势，有力地促进了基层团的建设，活跃了基层团的工作。为深入贯彻团的十六大、团市委三届二次全委会和全市党建带团建工作推进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团中央《关于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》和市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后备军建设的意见》，不断加强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，不断总结经验，树立榜样，力争在各级团组织中形成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，推动团建和组织工作再上新台阶，团市委决定，将确定一批2008年度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”。根据《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”评选表彰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渝青[1999]66号）精神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2008年度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”要求按照“班子建设好、主题活动好、支部建设好、活动阵地好”的标准，在被我县命名为“五四红旗团委”中择优申报。非命名表彰的“五四红旗团委”，不能申报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”。

二、申报程序及时间

符合申报条件的基层团委，经同级党委同意，向团县委提出申请并填好《2008年度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”》（见附件）。于2008年8月25日前将有关申报材料（文字版A4纸打印，电子版各一份）报团县委。申报材料不返还，请申报单位自行备份。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本地本单位“五四红旗团委”创建工作

各级团组织要认真按照团市委《关于深入推进创建“五四红旗团委”活动，进一步掀起创建活动高潮的通知》（渝青[2000]27号）的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广泛宣传和动员，认真指导创建单位进一步明确创建措施，落实创建责任，对创建活动进行再动员、再部署，切实推动创建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。

（二）做好2008年度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”的申报工作

各单位要予以高度重视，认真听取党组织意见，做好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”申报工作，申报材料要注重质量，准确客观，实事求是，我们要真正将组织健全、基础扎实、工作成效显著的基层团委申报到团市委。2008年度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”一经审定后，团市委组织部将以正式文件下发通知并开展专题培训进行授牌，创建资格两年内有效。

（三）做好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”的复查验收工作

团市委组织部将在今年下半年，对历年来团市委表彰的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”（含十佳）进行复查验收，复查验收将采取上报复查材料，团市委组织部不定期抽查的方式进行。请各地各单位认真做好准备工作，组织好本单位的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”认真填报《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”复查验收表》三份，于2008年8月25日前报团县委。对逾期未报的单位，根据情况取消其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”荣誉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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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奉节县命名表彰的“五四红旗团委”及创建单位名单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年度
	“五四红旗团委”单位名称
	备  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	序号
	年度
	“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”名称
	备  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附件2：

2008年度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”申报表
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团委名称
	
	行业类别
	

	上级团委

表彰时间

及称号
	

	地址及邮编
	
	联系电话
	

	基

本

情

况
	所属总支数
	
	所属支部数
	
	28岁以下青年数
	

	
	团员数
	
	专职干部数
	
	委员数
	

	
	最近一次换届时间
	
	经费主要来源
	

	
	2007年度行政拨付的经费额
	

	简

要

事

迹

（3000字）
	班子

建设

情况
	

	
	主题

活动

情况
	

	简

要

事

迹

（3000字）
	所属

支部

建设

情况
	

	
	活动

阵地

建设

情况
	

	同

级

党

组

织

意

见
	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团区县（自治县）委，市直属团（工）委，重点联系单位团委

意见
	（签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共

青

团

重

庆

市

委

意

见
	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附件3：

“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”复查验收表

（2008年度）

	团委

名称
	

	表彰类别
	（填写重庆市五四红旗团委或

重庆市十佳五四红旗团委）
	表彰时间
	

	地址

邮编
	
	联系电话
	

	基

本

情

况
	团委

书记情况
	姓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
	政治

面貌
	
	学  历
	
	任职时间
	

	
	
	行政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
	团委委员数
	
	35岁以下青年

总数
	
	团员总数
	

	
	2007年团委工作经费
	合

计
	
	行政拔付
	自  筹
	自  创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深化创建工作情况
	（另附2000字的工作总结材料）



	同级党

组织综

合评估

意　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团区县（自治县）委、市直属团（工）委综合评估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共青团重庆市委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备　注
	


注：本表一式3份，1份团市委存档，1份县团委存档，1份返还所在单位。

